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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存量为主的城市发展阶段，落实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意味着对街道时空资源的再分配和路

权关系的再调整，需统筹协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复杂权益关系。融合产权、工程与经济社会学等多学

科视角，界定了路权的内涵、主体与客体及其相互关系，将具体权益划分为过程权力和结果利益，

从而构建了多元主体视角下的街道路权概念体系。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管理权责分散、公众诉求表达

不畅、更新动力机制不足等难点，研究归纳出单中心政府主导型、单中心政府引导型、在地机构支

持型、多部门协作型4类路权调整模式。围绕空间、经济、文化3个维度构建评估指标体系，通过

问卷调查评估了非机动交通视角下不同路权调整模式的效益差异。最后，从推动多元共治、探索适

宜实施路径以及完善动力机制3个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街道更新；多元主体；效益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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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i Ying1, Li Weijiang1, Liao Jiamei2, Guo Jiayi1

(1. The Key Laboratory of Road and Traffic Engineering, Ministry of Education, Shanghai 201804, China;

2. CATARC Automotive Inspection Center [Wuhan] Co., Ltd., Wuhan Hubei 430056, China)

Abstract: In the current stage of stock-oriented urban development, prioritizing the right-of-way for non-

motorized traffic signifies the reallocation of spatial and temporal resources on streets, as well as the re-ad-

justment of right- of- way relationships. This process requires a comprehensive coordination of complex

rights and interests among multiple stakeholders. Integrating insights from property rights theory, engineer-

ing, and economic sociology,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nnotations, subjects, and objects of right-of-way and

their interrelations. Specific rights and interests are further categorized into processual power and outcome

benefits, thereby constructing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street right-of-way from a multi-stakeholder per-

spective. To address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fragmented administrative responsibilities, poor expres-

sion of public demands, and insufficient motivational mechanisms for renewal, the paper identifies four

types of right-of-way adjustment models, including the single-center government-led model, the single-cen-

ter government-guided model, the local institution-supported model, and the multi-department collabora-

tive model.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is established across spati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s are used to assess the benefits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se models from a non-

motorized traffic perspective.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recommendations in three areas: advancing multi-

stakeholder co- governance, exploring appropriate implementation pathways, and improving incentive

mechani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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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收稿日期：2025-08-1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元主体权益视角下慢行路权优先的模式、效应与实施机制研

究”(25BGL261)

作者简介：惠英(1975— )，女，山东日照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建成环境与

出行行为、共享交通、交通规划，电子邮箱huiying@tongji.edu.cn。

引用格式：惠英，李伟江，廖佳妹，等 . 多元主体视角下街道非机动交通路权研究[J]. 城市交通，

2026，24(1)：13-23.

Hui Ying, Li Weijiang, Liao Jiamei, et al. Street right- of- way for non- motorized traffic from a multi-

stakeholder perspective[J]. Urban transport of China, 2026, 24(1): 13-23.

惠英 1，李伟江 1，廖佳妹 2，郭佳怡 1

(1.同济大学道路与交通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上海 201804；2.中汽研汽车检验中心〔武汉〕有限公司，湖北武
汉 430056)

文章编号：1672-5328（2026）01-0013-11 中图分类号：U491.2+2 文献标志码：A DOI:10.13813/j.cn11-5141/u.2025.0054

多元主体视角下街道非机动交通路权研究多元主体视角下街道非机动交通路权研究

13



专题

U
rban

TransportofC
hina

Vol.24
N

o.1
January

2026

城城
市市
交交
通通

二二○○
二二
六六
年年

第第
二二
十十
四四
卷卷

第第
一一
期期

00 引言引言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城市在进入以

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发展阶段后，应当更加

注重内涵式发展，坚持以人为本推进城市更

新。非机动交通是构建人民满意出行环境的

重要抓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双

碳”目标的推动下，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上海市交通发展白皮书(2022版)》明

确提出“坚持公共交通和慢行交通优先发

展”“慢行路权优先”的政策导向，“慢行交

通体验提升”也被纳入上海市 2023年民心

工程。将交通资源向非机动交通倾斜以促进

绿色出行，已成为城市交通发展的必然趋

势。已有研究发现，实施非机动交通路权优

先能够有效减少交通事故、增强社会活力、

提升区域经济效益[1-4]，有助于改善居民出行

体验，对建设活力、宜居城市具有积极作用。

然而，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在实施过程

中仍面临诸多阻碍。1)道路资源有限且难以

大规模扩张，各地普遍存在街道功能退化、

人车路权冲突和交通设施不足等问题。2)随

着街道更新设计逐渐突破传统道路红线的空

间界限，推进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和空间保

障，意味着对街道内外时空资源进行再分配

和权利关系的再调整。这一过程涉及多部门

事权划分与多群体利益诉求，常面临权责交

叉、利益冲突、损益不均等问题，协调难度

大，项目推进困难[5-6]。在此背景下，传统狭

义的通行权已经难以适应街道公共资源优化

配置的现实需求，亟须构建基于多元主体视

角的路权体系，深入分析非机动交通路权优

先的逻辑框架。

11 街道路权概念体系街道路权概念体系

城市空间具有双重属性，既包括作为物

理空间的自然属性，也涵盖承载社会关系的

社会属性[7]。存量规划在推动物理空间重组

的同时，也能实现社会关系的重塑。从法

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视角来看，街

道路权的调整不仅是工程层面交通功能的改

变，更涉及经济利益分配、管理权责划分等

多方面的调整。在此过程中，多元主体间的

利益冲突往往成为街道更新过程中矛盾的主

要根源[8]。

从交通工程视角出发的路权划分，通常

仅聚焦于通行权利本身[9-10]。然而，在路权

实际调整过程中，建设、管理以及利用街道

等各类行为均涉及多元主体的参与。因此，

若从街道空间资源生产及利用的全过程考

虑，应将路权界定为一组权益集合，其中每

个主体均享有该集合中的特定部分。

11..11 产权视角下的街道路权结构产权视角下的街道路权结构

产权理论强调归属清晰、权责明确，其

法理结构包括主体、客体以及被社会认可并

受权威保护的占有关系。这种占有关系强调

的是实施一定行为的正当性，并非完全排斥

其他主体的行为，其核心在于通过产权界定

明确主体的利益范围。借鉴传统经济学的产

权理论，城市空间产权是主体为实现自身利

益而对空间资源的有条件占有[11]。清晰的产

权界定有利于克服市场交易中的外部性问题

和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

置[12]。已有学者尝试引入产权理论，以处理

存量规划中复杂的空间与主体关系[13-14]。借

鉴产权理论，可以构建街道路权的基本结

构，该结构包括街道所提供的空间资源客

体、参与街道活动的主体，以及主体所拥有

并被社会承认与保护的一系列权益。

在主体方面，为全面覆盖街道活动的实

际参与者，路权主体可概括为参与街道活动

的自然人(或自然人群体)。当主体进入路权

体系后，其行为所产生的外部性即转化为系

统内部的行为结果，进而可通过相关法规与

政策对侵权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理。

在客体方面，街道作为城市公共空间，

同时具备“公共性”的接纳与“私人观念”

的排斥双重特征。例如，在道路红线与建筑

红线之间的过渡区域，街边商户须履行“门

前三包”责任，也常将该区域视作自身经营

空间的延伸，因而排斥其他经营者使用，同

时又允许行人通行或短暂停留。对此，不宜

简单采用公私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15]，而应

认识到：所有可供公众使用、并可被管理与

调配的街道资源，均属于路权的客体范畴。

11..22 工程视角下的主客体细分工程视角下的主客体细分

1）街道路权的客体划分。

以往对街道路权的研究往往局限于道路

红线范围内的交通设施，既缺乏对红线内外

空间一体化设计的考量，也未能有效缓解交

通资源紧张的问题[16]。因此，路权客体的界

定还应包括建筑与道路红线之间的步行与活

动空间、附属设施、沿街建筑界面等要素，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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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众

相关利益 结果利益 相关利益

表达权 决策权

政府机构街道公共资源利用 管理

消费

生产

过程权力

图2 街道资源生产与消费过程中的主体行为

Fig.2 Stakeholder behaviors i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rocesses of street resources

机动交通设施机动交通设施
机动车道

机动车停车带
分隔带

非机动交通设施非机动交通设施
非机动车道

人行道
建筑前区

街边广场与绿地
无障碍设施

非机动车停车带
休憩设施

附属功能设施附属功能设施
信息设施

市政管线设施
绿化景观设施
灯光照明设施

沿街建筑界面沿街建筑界面
店招店牌

顶棚
街墙及栏杆

交警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交通委员会

道路运输管理局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街道办事处

城市管理执法局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机动车
出行者

骑行者

行人

沿街
业主

管理 路权客体 利用路权主体 路权主体

图1 街道路权主体与客体的对应关系示意

Fig.1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s and objects

of street right-of-way

以实现相关权益的统筹配置。依据各要素的

功能特点，可在空间上将街道公共资源划分

为机动交通设施、非机动交通设施、附属功

能设施以及沿街建筑界面；这些公共资源可

以全时段或分时段服务于不同群体。以上四

类空间要素与两种时间分配方式的交叉组

合，共同构成了街道的公共时空资源，即街

道路权的客体。

2）街道路权的主体划分。

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活动主要包括利用与

管理两类(见图 1)。管理指对街道要素进行

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及养护。在当前的

街道更新实践中，此类工作主要由政府机

构、设计单位与施工单位负责，本质上是由

政府部门主导，因此可将政府机构视为管理

的行为主体。利用指利用街道具体的时空资

源进行通行、经营、休闲娱乐等活动。对沿

街业主而言，街道还是日常生活、学习或工

作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利用行为的

主体主要是沿街业主，以及通过街道的机动

车出行者、骑行者和行人，本文统称为公

众。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公众可以通过居民

议事会、意见征询会等方式参与街道管理，

但他们所提建议与所形成的共识性规章通常

不具备法律效力，无法直接决定街道资源的

分配。因此，这类参与本质上仍属于对街道

资源的利用行为。

11..33 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权益细分经济社会学视角下的权益细分

经济活动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与

消费 4个环节，外部性主要源于生产阶段与

消费阶段[17]。在街道空间中，主体行为同样

会对其他主体产生类似的外部效应，其中负

外部性往往是引发冲突的根源。例如：提高

机动车通行能力的措施可能压缩非机动交通

空间并增加环境噪声；沿街商户装卸货物侵

占步行空间等行为也会对他人造成干扰。有

研究将城市更新中主体的权益区分为过程权

力和结果利益 [18]。街道的规划、设计、建

设、运营及养护属于街道公共资源的生产过

程，主体在此过程中行使过程权力；而对街

道资源的消费则形成结果利益，如通行空

间、经济收入、政策成效等。需要强调的

是，主体的管理或利用活动均包含街道公共

资源的生产及消费环节(见图2)。

1）过程权力的细分。

过程权力涉及决策权和表达权。在中国

的行政与法律体系下，城市街道的管理权责

分散于多个政府部门，政府对街道的规划、

设计、建设、运营及养护等过程拥有决策

权。公众享有宪法赋予的表达权，可通过各

种渠道提出诉求或意见，参与街道更新过

程。然而，公众诉求的实现需要政府提供有

效的回应与解决途径，且不同群体的表达渠

道存在差异，导致其诉求被关注的程度以及

对最终决策的影响均有所不同。

2）结果利益的细分。

结果利益具有双重层次：一是对街道时

空资源直接的使用权，如占用权、通行权、

先行权等；二是使用街道时空资源间接产生

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类效益。据此，可

将街道路权的结果利益划分为空间、经济、

政治、文化 4种类型。空间层面的结果利益

包括在特定时段内对街道空间资源的使用

权，以及使用过程中的感受，如舒适性、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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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性和趣味性；经济层面的结果利益包括财

政收入、项目投入等流动资金，也包括房

屋、土地等不动产的价值；政治层面的结果

利益涵盖政府绩效以及公众反响；文化层面

的结果利益则涉及城市街道在商业、科创、

历史风貌等方面所营造的文化氛围。表 1列

出了街道路权主体的权益类型与具体内容。

11..44 总结总结

借鉴产权理论，本文确定了由主体、客

体与具体权益 3部分组成的街道路权基本框

架。在此基础上，从工程视角对街道路权的

主体与客体进行细分，进而依据生产者与消

费者的相关研究，将具体权益划分为过程权

力和结果利益两大类。其中，过程权力包括

决策权和表达权，结果利益则覆盖空间、经

济、政治、文化 4个层面。最终形成了一套

相对完整的街道路权概念体系(见图3)。

22 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难点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难点

构建街道路权概念体系不仅为分析路权

调整问题提供了框架，也是探寻非机动交通

路权强化路径的基础。在路权调整过程中，

权力行使与效益评估是引发冲突的关键环

节，也构成了路权调整的主要难点。

22..11 管理权属分散管理权属分散，，路权强化措施难以路权强化措施难以

协调协调

路权调整本质上是整个街道空间的系统

性更新，然而当前条线管理模式将街道资源

划分至多个职能部门(见表 2)。各部门多基

于自身权责提出方案，导致整体理念与实施

方案之间仍需进一步协调。例如，调整人行

道宽度会改变缘石线位置，从而牵连绿化、

路面铺装及地下管线等多方面的变动。若涉

及道路红线的调整，则需要规划、绿化、交

通等更多部门参与。管理部门之间的利益冲

突导致协商难度增大，难以达成共识。

不同更新项目由不同部门主导，其调整

重点与最终决策往往反映部门间协调的结

果。例如，部分街道改造项目由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主导审批，涉及机动车道改造的

项目需要交警部门验收，而规划、绿化等部

门则参与方案讨论。在此过程中，由于最终

的方案往往更侧重于机动车通行效率与道路

安全等要求，未能充分贯彻规划部门所倡导

的城市活力与人性化理念，因而也限制了非

机动交通路权强化措施的实施。

22..22 公众诉求多样公众诉求多样，，表达渠道与能力存表达渠道与能力存

在差异在差异

沿街业主和出行者对路权调整的诉求多

样，在街道资源紧张时容易产生冲突，而各

方在冲突中可以接受的退让程度和妥协条件16

表1 街道路权主体的权益类型与具体内容

Tab.1 The types and specific components of street right-of-way holders

主体

政府
部门

沿街
业主

公众

权益类型

过程权力

结果利益

过程权力

结果利益

过程权力

结果利益

权益细分

决策权

政治层面

经济层面

表达权

空间层面

经济层面

表达权

空间层面

经济层面

文化层面

内容

可对街道的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及养护
等做出最终的处理决策

计划完成进度与质量

公众满意度

部门财政收入、行政成本等

可通过某种渠道提出自身诉求或意见

使用权(主要为占用权)

环境品质(舒适性、美观性、趣味性等)

流动资金(商业收入、租房成本等)

不动产价值(所持沿街不动产的市场价值)

可通过某种渠道提出自身诉求或意见

使用权(占路权、通行权、先行权)

环境品质(舒适性、美观性、趣味性等)

流动资金(出行成本、实地消费等)

商业、科创、历史风貌等方面的文化氛围

政府部门
机动车出行者

骑行者
行人

沿街业主

机动交通设施
非机动交通设施
附属功能设施
沿街建筑界面

不
同
时
段

决策权
表达权

空间 经济
政治 文化

参与街道内部参与街道内部
活动的自然活动的自然
人人//群体群体

过程权力过程权力
生产者视角

结果利益结果利益
消费者视角

街道公共资源街道公共资源

街道路权概念体系街道路权概念体系

权利解构权利解构

产权视角

法理构成法理构成

工程视角

红线红线--前区前区
管理管理--利用利用

经济社会学视角

外部性外部性
生产生产--消费消费

图3 街道路权概念体系

Fig.3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treet right-of-way

主体主体 具体权益具体权益 客体客体



惠惠
英英

李李
伟伟
江江

廖廖
佳佳
妹妹

郭郭
佳佳
怡怡

多多
元元
主主
体体
视视
角角
下下
街街
道道
非非
机机
动动
交交
通通
路路
权权
研研
究究

17

也不同。以沿街商户为例，餐饮、零售等客

流敏感型业态的收入与街道人流量密切相

关。因此，这些商户通常倾向于将部分建筑

前区改造为公共步行区域，也乐于支持道路

红线内外一体化设计、建设与运营措施，以

期维持较高的街道环境品质，吸引更多客

流。相反，客流不敏感型商业(如小型五金

店、修理铺等)往往难以从这类改造中直接

获益，甚至认为施工可能干扰其正常经营与

生活，因此对街道环境优化的积极性较低。

街道使用者的差异不仅体现在诉求内容

上，也反映在诉求的表达渠道和表达能力方

面。表达渠道依赖于政府的组织安排，并非

所有街道更新项目都为公众提供了成熟高效

的诉求表达机制。以上海市为例，常见的公

众参与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与在地机构进

行长期协商沟通，如社区规划师深入社区开

展长期调研，协调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利益诉

求；二是政府在项目特定阶段为公众设立的

临时交流平台，如开放日活动、意见征询

会、民意工作坊等。

公众参与的效果深受信息获取渠道和参

与积极性的影响。非机动交通出行群体包含

大量幼龄及老龄群体，他们常因信息来源有

限、表达途径不畅，导致其需求难以获得充

分关注。因此，为准确掌握这一群体的真实

诉求，管理部门有必要主动组织调研，广泛

听取意见。

22..33 可持续动力机制不明晰可持续动力机制不明晰，，更新效益更新效益

难以评估难以评估

C. N. Stone[20]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

“城市政体模型”，将政府、企业精英与社会

团体组成的网络体系视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动

力机制之一。在城市更新过程中，更新效益

通常转化为政府治理的行政动力、投资开发

的经济动力和公众使用的需求动力[21]。另有

学者进一步将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大利益群

体在城市更新中的互动关系系统界定为“城

市更新政体”[22-23]。

已有较多学者聚焦于城市更新模式与权

益划分等方面[14, 24-26]，旨在分析城市更新的

有效推动因素。然而，现有关于绩效和动力

的研究多侧重于宏观层面或单一维度，难以

直接适用于街道空间这类涉及多元主体、复

杂权益关系的公共场景。

街道路权调整本质上同样由各类主体的

结果利益驱动。但由于参与主体更为广泛，

驱动其调整的宏观因素进一步分化与交织，

形成了更为复杂的动力系统。要确保方案的

可持续性，关键在于评估投入与产出，并通

过分析各方损益以明确其参与动力。然而，

目前仍然缺少成熟的方法体系对各类主体在

路权调整中的获益进行有效评估，也缺乏基

于利益权衡的决策观点作为支撑，因而难以

同时保障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

33 基于过程权力的非机动交通路权调基于过程权力的非机动交通路权调

整模式整模式

33..11 路权调整案例路权调整案例

通过对上海市部分街道更新案例的调

研，本文收集并分析了各类主体在街道更新

项目中行使过程权力的具体情况。以此为基

础，归纳出 4种路权调整模式，分别为单中

心政府主导型、单中心政府引导型、在地机

构支持型与多部门协作型(见表3和图4)。

33..22 路权调整模式路权调整模式

1）单中心政府主导型。

在该模式下，作为管理方的政府部门呈

表2 路权调整相关部门的权力与诉求

Tab.2 Powers and demands of departments involved in right-of-way adjustment

部门

住房和城
乡建设委
员会、交
通委员会

交警

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

绿化和市
容管理局

道路运输
管理局

街道办
事处

城市管理
执法局

权责范围

统筹城乡建设、城市管理与交通运输领
域的政策规划、项目建设管理与设施运
营维护；审批街道建设与改建项目，主
导机动车道、人行道、侧平石等硬质设
施的改善工程

维护道路交通安全和秩序；调整道路横
断面，以及信号灯设置、道路渠化、车
道布置等相关设计、验收和整改

组织编制国土空间规划，指导并依法审
核、审批各区在职责范围内编制的各类
规划

负责建筑第一立面和街道景观(包括绿
化、雕塑、广告、灯光)的美化更新；
环卫工作；桥下空间与防汛墙改造；人
行道和建筑前区的铺装翻新

对市管道路交通设施实施直接管理，包
括交通标志、标线、诱导屏、道路指示
牌、护栏、井盖、无障碍设施等，负责
非机动车道等系统的建设及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的管理

作为部分低等级街道(如支路、社区内
部道路等)的联合管理主体，协助推进
大规模街道更新；领导和支持社区组织
工作，反映居民意见

负责街道卫生环境维护、市容绿化管理
及市政设施日常监管；规范店铺外摆及
流动摊贩经营行为；管理非机动车停放
秩序以及其他街边设施摆放位置

主要诉求

提升城市道路整体通行
效率，完善基础设施

降低交通事故率，缓解
交通拥堵

促进城市协调发展，贯彻
以人为本理念，保护历史
文化，激发城市活力

提升街道整体面貌，实
现绿化相关指标达标，
降低绿化和人行道等设
施的后期养护成本

确保道路运输和交通设施
符合规范，缓解交通拥
堵，消除道路安全隐患

提升社区居民满意度，
保障街道管理有序，提

高项目推行效率

实现沿街商铺有序经
营，维护市容市貌

资料来源：根据文献[19]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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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单中心”结构，即牵头部门拥有审批与

决策权，其他参与部门主要配合流程推进。

当部门间出现利益冲突时，通常需要与主导

部门进行协调，因此主导部门所追求的目标

也更容易在更新过程中得到强化。同时，由

于更新过程中未开放高效的沟通渠道，公众

的实际诉求难以被政府部门充分了解，可能

导致更新结果无法切实满足公众需求。

2）单中心政府引导型。

该模式中管理层同样为“单中心”结

构，但是牵头部门或街道办事处会通过组织

开放日、征询会、民意工作坊等活动，或派

遣人大代表、专业设计人员走访居民与商

户，主动搭建临时性沟通平台，引导多方主

体参与街道更新，为公众提供表达意见的机

会。在实际项目中，政府设置的公众参与渠

道可能存在较大差异，导致公众参与程度不

一。即使在同一个项目中，不同使用者群体

在信息获取、自我表达和参与意愿方面也参

差不齐，表达能力较弱的群体容易错失意见

征集时机，致使需求未能有效传达。

3）在地机构支持型。

在该模式下，在地机构承担规划设计

师、沟通协调者、方案审核员等多个角色，

具有关键作用。尽管管理层仍然为“单中

心”结构，但在地机构通常拥有较高的方案

调整权限，能够对政府决策产生重要影响。

在地机构通过长期、精细的调研，主动全面

地梳理街道存在的问题及使用者的各类需

求，然后运用专业能力将公众意愿转化为可

操作的实施方案。在街道更新的各个阶段，

在地机构持续与政府、公众沟通，搭建稳定

的协商桥梁，致力于协调各方利益与矛盾。

4）多部门协作型。

在该模式下，代表不同公共利益的政府

部门均具有一定话语权，形成“多中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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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街道更新案例的路权调整内容

Tab.3 Right-of-way adjustment in street renewal cases

典型案例

古北路
(天山路—仙霞路)

海伦西路
(宝山路—邢家桥北路)

甜爱路

赤峰路
(密云路—四平路)

政通路
(国定路—国宾路)

苏家屯路

阜新路
(苏家屯路—打虎山路)

大学路
(国定路—智星路)

杨树浦路

愚园路
(定西路—镇宁路)

横断面调整内容

缘石线

道路红线与缘石线

未调整

未调整

缘石线

未调整

红线内外一体化设计

红线内外一体化设计

道路红线与缘石线

红线内外一体化设计

道路等级

主干路

次干路

支路

支路

支路

支路

支路

支路

主干路

次干路

过程权力行使情况

决策权
行使部门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
导)，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
导)，交警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导)，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街

道办事处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导)，
街道办事处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主
导)，交警，街道办事处，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监管)，
街道办事处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导)，
街道办事处

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主导)，
交警，街道办事处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绿
化和市容管理局，房管局，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文化
局，交警，街道办事处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住房和
城乡建设委员会

表达权
行使途径

无

无

通过街道办
事处沟通

政府组织民
意工作坊，
由学校作为
设计团队

政府组织
征询会

社区规划
师长期参
与沟通

社区规划
师长期参
与沟通

社区规划
师长期参
与沟通

政府组织
开放日

人大代表与
设计团队进
行访问调查

路权调
整模式

单中心
政府主
导型

单中心
政府引
导型

在地机构
支持型

多部门
协作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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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主导
部门部门

辅助 配合
部门

政府机构政府机构

政令下达 方案设计与审核

在地机构在地机构

公众公众

表达能
力弱的
使用者

表达能
力强的
使用者

长期调研沟通 提出诉求

c 在地机构支持型

部门一

政府机构政府机构

提供临时平台 提出意见

公众公众

表达能
力弱的
使用者

表达能
力强的
使用者

d 多部门协作型

部门二 部门三
协作

政府机构政府机构

提供临时平台 提出意见

公众公众

表达能
力弱的
使用者

表达能
力强的
使用者

b 单中心政府引导型

主导主导
部门部门

辅助 配合
部门

政府机构政府机构

公示

公众公众

表达能
力弱的
使用者

表达能
力强的
使用者

a 单中心政府主导型

主导主导
部门部门

辅助 配合
部门

图4 路权调整模式示意

Fig.4 Illustration of right-of-way adjustment models

S1：通行宽度
S2：过街绿灯时长
S3：驻留空间
S4：空间美观性
S5：地面平整度

E1：主观感受的沿街商品价格
E2：在沿街商店中的实际消费
E3：主观感受的街道周边房租水平
E4：主观感受的街道周边不动产价值
E5：在街道周边实际持有的不动产价值

C1：人流量
C2：店铺类型
C3：沿街业态与需求匹配度
C4：休闲氛围
C5：历史文化展示

文化

空间

经济

C5

C4

C3

C2

C1

E5
E4 E3

E2

E1

S5

S4

S3

S2S11.5
1.0

0.5

0

-0.5
-1.0

单中心政府主导型 单中心政府引导型 在地机构支持型 多部门协作型

图5 不同模式下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效益评估指标结果

Fig.5 Benefit evaluation results of right-of-way adjustment

for non-motorized traffic across different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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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这些部门通常在项目推进过程中共建协

同工作平台，并开放平台入口，邀请各方参

与方案设计与建设监督。该模式要求各个部

门投入较多时间和精力以组织协商、完善方

案，也正是这一兼顾多方利益的协调过程有

效缓解了冲突，促进项目扎实落地。

44 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的效益评估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的效益评估

44..11 评估指标评估指标

作为城市更新的重要手段，街道路权调

整承担着优化空间功能、激发经济活力、增

强人文关怀等功能[16, 27]。对于非机动交通出

行者而言，空间、经济、文化 3个维度的结

果利益尤为关键。空间指标涵盖通行宽度、

过街绿灯时长、驻留空间等交通功能参数，

以及空间美观性、地面平整度等感知要素；

经济指标既包括商品价格、房租水平、不动

产价值等主观感知因素，也包括实际消费变

动与不动产价值变动等客观数据；文化指标

则涉及人流量、店铺类型、需求匹配度等活

力相关感知要素，以及休闲氛围、历史文化

展示效果等体验内容。通过问卷调查，本文

从空间、经济、文化 3个维度评估不同路权

调整模式的实际效益，并比较分析不同路权

调整模式间的差异特征。

44..22 评估结果评估结果

调查共回收 224份有效问卷。将采用相

同路权调整模式的街道合并，计算各题项得

分的平均值，用以反映非机动交通群体在不

同路权调整模式下对各类指标变化的主观评

价。其中，正值代表受访者持积极评价(如

绿灯时间增加)，负值代表体验下降(如消费

支出提高)，如图5所示。

经历街道更新后，非机动交通路权在空

间与文化层面普遍得到加强。通行宽度和地

面平整度的改善提升了出行舒适度，空间美

观性、休闲氛围以及历史文化展示等方面均

获得正面评价。这些积极体验增强了非机动

交通群体对街道更新措施的支持，有助于持

续推进相关改善工作。街道业态结构的调整

以及景观与活力的提升，共同促进了商业品

质的优化，因此非机动交通群体在街道周边

的经济支出普遍增加。此外，不动产价值总

体上因街道更新而有所提升，但需注意此类

收益主要惠及产权所有者。这一差异提示我

们，在评估街道更新效益时，应关注主体内

部不同个体属性的差异。

44..33 模式比较模式比较

在单中心政府主导型路权调整模式下，

非机动交通群体对沿街店铺种类和沿街业态

与需求匹配度的变化感知不明显，在休闲氛

围及历史文化展示等方面的感受提升也相对

有限。经过此类模式调整后，非机动交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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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普遍反映沿街商业业态趋于同质化，店铺

功能与其日常需求的匹配度不高。相比之

下，单中心政府引导型模式因开放了沟通渠

道，在文化层面的提升更加明显，公众认为

沿街商铺种类与功能、休闲与文化氛围都有

一定的提升。而在地机构支持型和多部门协

作型模式在空间和文化层面对非机动交通路

权的强化效果更为突出。在这两种模式下，

非机动交通群体感受到通行宽度、过街绿灯

时长和驻留空间得到更大改善，沿街商业业

态的丰富程度及其与日常生活需求的匹配度

也显著提升。此外，步行或骑行过程中与城

市历史文化的接触机会增多，人流量也有更

明显的增长。

单中心政府主导型模式的审批标准与决

策结果主要受单一政府部门的影响，且缺乏

自下而上的公众意见反馈机制。该模式通常

不需要大量的协调统筹工作，项目推进效率

较高，实施路径呈现自上而下特征，常用于

城市战略项目和拥堵区域综合治理等场景。

然而，在面对交通组织优化、区域经济促进

等高热度议题时，非机动交通群体的路权常

常被忽视，导致其利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

居民需求容易陷入被动状态[28]。以古北路(天

山路—仙霞路)更新项目为例，住房和城乡

建设委员会希望拓宽机动车道，绿化和市容

管理局则希望维持街道绿化面积。为缓解高

峰时段交通拥堵，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最终配

合改造绿化设施以支持机动车道拓宽。整个

过程中未向市民开放表达渠道，导致东侧人

行道与绿化带宽度被压缩。政府基于缓解拥

堵的考量强化了机动交通路权，而非机动交

通出行者与沿街业主等其他群体的诉求则因

缺乏有效传达渠道未能被纳入决策。

相较而言，在地机构支持型模式通过长

期、精细的调研深入对接主要使用群体，有

效传达实际需求，打通自下而上的设计和治

理路径。多部门协作型模式则构建了多方沟

通协调的平台，尽管短期内难以改变街道的

多头管理格局，但与单中心政府引导型模式

中单一部门掌握决策权不同，该模式通过多

方利益代表的参与，为协商、博弈和统筹提

供了空间[24]，重视非机动交通需求的部门也

能充分发挥管理职能，保障非机动交通群体

的通行与活动时空。因此，在地机构支持型

和多部门协作型模式对非机动交通需求更加

关注，空间与人文层面的路权提升更大。然

而，多方参与也意味着更长的沟通周期与更

复杂的工作流程，以兼顾精细化设计与各方

利益协调。

55 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建议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建议

1）明晰各主体权益，搭建平台实现多

元共治。

在空间存量发展的背景下，应将相关主

体全面纳入路权体系，通过界定各方权益实

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同时明确管理部门的

权责划分，避免管理缺位或重叠。城市治理

正逐步转向更广泛主体参与的多元共治模

式[29]，街道更新工作也应依托稳定的协商平

台，通过各方长期有效沟通推进政策落实与

规划实施。此外，适当引入市场力量能够完

善多元共治模式主体，形成公众—政府—市

场三方驱动的协同机制，推动多元价值的实

现(见图 6)，引导形成非机动交通优先的社

会共识。

目前较为成功的共治实践是在地机构支

持型模式。社区规划师作为政府与公众之间

的关键桥梁，承担自上而下传递政策解读和

规划信息、自下而上反馈地方需求的双重职

能，在治理工作下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然而，社区规划师的工作仍依托于政府

行政网络，具有明显的行政主导特征，其工

作内容往往围绕上层关注的热点问题展开，

容易陷入“选择性纳入”的局限[30]。除在方

案设计与审批环节提供专业技术支持外，社

区规划师还应强化宣传员和联络员角色，积

极传播公共事务参与意识，普及规划设计知

识，并搭建长期开放的线上意见征集平台和

定期组织的线下对话机制，推动公众参与由

被动响应向主动参与转变。

2）合理选择街道更新组织模式，因地

制宜探索实施路径。

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的组织模式与结果

利益之间存在显著关联，不同模式下的结果

利益变化具有明显差异。单中心政府主导型

模式适用于道路等级较高或具有关键交通区

位的街道；单中心政府引导型模式适用的街

道类型则更加广泛；多部门协作型模式更适

合于市级或区级的重大试点项目；而在地机

构支持型模式能较好回应居民和商户诉求，

更适合道路等级较低、周边以居住和商业功

能为主的街道。总体而言，在地机构支持型

和多部门协作型模式在空间和人文层面能为

非机动交通路权带来更大程度的提升。因

此，街道更新中应结合街道基础条件和更新

目标，选择合适的组织模式和推进路径，鼓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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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非机动交通路权调整的多元共治模式

Fig.6 Multi-stakeholder co-governance model of right-of-way adjustment for non-motorized traffic

励因地制宜探索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的实施

方式，并系统总结各类模式的适用条件。

3）关注街道更新的动力机制，建立健

全效益评估体系。

本文从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的视角提出

了效益评估方法，评估结果显示非机动交通

群体对路权调整总体持正面评价，这有利于

推动可持续更新。在街道路权调整中，各主

体基于自身损益采取行动，多元主体的支持

意愿共同构成更新的动力机制。在“人民城

市”建设目标下，街道更新应统筹考虑所有

参与主体，推动存量空间在功能、活力、经

济与社会等方面的系统重构。然而，政府—

市场—公众的动力结构需要进一步细化，并

关注主体内部的属性差异。为提升各主体的

支持意愿，需对各类街道设计技术工具进行

社会经济效益评估，建立非机动交通路权优

先措施的分类标准和应用场景指引。效益评

估应基于多元视角实现损益可比，逐步构建

完善、可迁移的评估体系。

66 结束语结束语

在城市街道更新的背景下，本文结合多

学科视角构建了一套覆盖更全面、相对完整

的街道路权概念体系，并指出路权调整在管

理权责划分、公众表达机制和效益评估方法

等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通过分析实践中路

权调整主体在过程权力上的行使方式，归纳

4种典型的路权调整模式，并发现从非机动

交通视角评估调整效益时存在明显的模式间

差异，其中在地机构支持型和多部门协作型

模式更能有效回应非机动交通需求。为在多

元主体视角下推进街道非机动交通路权优

先，应进一步明晰各方权益，合理选择与组

织路权调整模式，积极推动多元共治格局的

形成。此外，还需完善路权调整的效益评估

体系，并深入探索非机动交通路权优先推进

的动力机制，为城市街道更新提供理论支撑

与实践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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